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奖励在我省林业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充分调动广大林业科技工作者投身林业科学技术推广与创新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励全省林业系统大力推广、使用林业科技成果，不断提高科技在林业生产实践中的贡献率，推动“依靠大科技、发展大林业”战略的深入实施，为“发展生态林业、建设秀美吉林”提供科技支撑的动力支持，根据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同意吉林省林学会设立“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的批复》（吉科函字〔2004〕47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的推荐、评审、授奖等各项活动。

第三条  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属于省级林业行业奖，其推荐、评审和授奖工作，应当紧紧围绕生态林业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突出推广、示范，注重实践效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遵循评审标准和程序，确保获奖成果的先进性、创新性和实效性。

第四条  吉林省林学会负责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

第二章  奖励对象与范围

第五条  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的奖励对象是：

（一）在生态林业建设中广泛推广应用并取得显著效益的林业科技成果；

（二）在推进林业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创造出巨大经济效益的林业科技成果；

（三）在林业实践中创造出显著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公益性林业科技成果；

（四）在林业管理等软科学创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并带来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成果。

第六条  取得上述成果的下列人员可以申报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

（一）我省的林业科学技术研究人员；

（二）在我省取得上述成果后调出或者死亡的人员；

（三）与外省合作但以我省为主的上述成果的本省人员。

第七条  下列成果不参加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的评审：

（一）副省级及其以上领导干部的林业科学技术成果；

（二）已获省、部级及其以上奖励的林业科学技术成果。

第三章  奖项设置

第八条  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每年评审一次，奖励项目总数控制在10至20项左右。

第九条  奖项设置三个等级，按一等奖10%、二等奖30%、三等奖60%的比例掌握。其中一等奖主要奖励林业推广成果，并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如果评奖当年没有这方面的推广成果，一等奖可以空缺。

第十条  奖励项目每项不超过7人，单位不超过5个。

第四章  申报程序

第十一条  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以市、州和直属单位为单位申报，由市、州林学会和省林学会会员组、分会具体组织。

（一）自我申报。凡参加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评审的单位或个人，应当严格按当年下达的评选要求，向所在林学会或者会员组、分会申报。几个人合作完成的成果，由主持人申报。有多项研究成果的申报者，最多只允许2项成果参评。

（二）资格审查。对申报的成果，由所在学会或者会员组、分会严格按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励标准、条件和范围进行初审、筛选，确定推荐项目。

（三）推荐上报。以市、州林学会和省林学会会员组、分会为单位，将符合条件的成果及其相应材料，一并报省林学会。

第十二条  对有知识产权、人员名次争议的项目，在争议解决之前，不得推荐参加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的评审。

第十三条  同一项目不得在同一年度多处推荐参加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的评审。

第五章  评审机构

第十四条  设立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奖励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2人，委员6人。其主要职责是：

（一）聘请有关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

（二）审定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果；

（三）研究解决奖励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第十五条  奖励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设在吉林省林学会，负责奖励工作的日常事务。

第十六条  设立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库。专家库由林业各学科专家组成。

每年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11-13人组成评审委员会，参加当年评审。

组成评审委员会，必须坚持回避的原则。

第六章  评审与授奖

第十七条  吉林省长白山林业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负责推荐材料的受理工作。

第十八条  申报项目受理后，由奖励办公室进行初审。经初审合格的项目，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审。

第十九条  评审工作必须严格执行标准，按规定程序进行。

第二十条  对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论和奖励等级的建议，由奖励委员会最后认定。

第二十一条  经奖励委员会认定的结果，在《吉林林业科技》上予以公示。

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果对评定结果有异议，都可以在公示之日起10日内向奖励委员会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奖励办公室应当对异议进行调查核实，并向评审委员会报告核实情况及处理意见，由评审委员会做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二条  经公示，对最后决定授奖的项目，由奖励办公室颁发证书和奖金，并在全省通报。

第二十三条  奖励资金由吉林省林学会负责筹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剽窃他人成果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奖励的，由奖励委员会撤销奖励，追回奖金，并在全省通报。

第二十五条  对于推荐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虚假数据、材料等骗取奖励的，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并在全省通报。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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